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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 

苏成捷          

 

“招夫养夫” 

华北平原的一妻多夫案例 

1743 年，农民王玉亮感到自己无法养活其家庭。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妻子招赘一个男

子，来维持全家的生活。 

王（49 岁1）生活在直隶房山县（北京西南约 50 公里），家庭成员包括他自己、妻子李氏

（41 岁）、其寡母傅氏（79 岁）、两个年幼的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个六口之家挤在一间房子

里。王只有四亩薄田，全家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他为别人打工所得（一个典型的华北平原“半

无产阶级”[ Huang 1985]）。更糟糕的是，在两三年前，王得了慢性病，难以进食，大部分时

间都卧床不起。 

这些困境，促使王与本村一位直隶内丘县（房山西南约 350 公里）的移民郝士新（37 岁）

接触。郝在村里打短工，没有田地，也未成家，但身强体壮，非常健康。王建议郝搬到自己家

中，与他的妻子李氏同居；作为交换，郝必须“耕种养家”。郝欣然同意。 

一开始，王的妻子拒绝合作，但最终被说服了。李氏后来供述，丈夫当时这样告诉她：

“我已得了这个病，不能顾你们了，只图他养活好歹过罢。”李氏表示强烈反对的理由是，他

们家只有一间房子和一张炕。王则解释说，“大家就在一处，你也不必害羞。”最终，她虽然

感到厌恶，但出于顺从和怜悯而答应了丈夫的要求。因为这个家如果要维持下去，就需要别的

男人的帮助。王的母亲也很不乐意： 

 

见小的儿子招了郝士新来，说叫他住在家里，合媳妇同炕睡觉，求他种地养活家

口。小的说“虽然穷苦，如何干得这样事呢？” 

 

但她也只能听天由命。 

就这样，郝士新搬进了王玉亮家，与他们睡在同一张炕上，和李氏同床。同时，他耕种王

氏夫妇的土地，打短工，尽全力养活他们。邻居们后来证实，他们早就察觉到了李氏和郝士新

有婚外关系这一事实，然而没人对此进行干涉。毕竟，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家庭面临

的问题呢？ 

但是，郝有时找不到工作，家中的粮食仍不够吃。这使王玉亮常向妻子抱怨，对她进行辱

骂。此外，王大部分时间都病卧在床，吃的东西都呕吐殆尽。在别人看来，他完全是在浪费原

                                                
1 在资料许可的情况下，我以虚岁来标注法律案件主角的年龄（若未经特别说明，均指初审时的年龄）。以虚岁

计算的年龄，大致比西方的计算方式多一岁：某人虚岁 20，多半实为 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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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已紧张的粮食。王成了这个家庭的沉重负担，尤其是大家都挨饿时，就越发难以忍受了。

最终，在 1744年夏，李氏说服郝士新帮助自己杀死了丈夫，以便能与郝结成夫妇，一起过上更

好的日子。这桩谋杀案很快就真相大白，他们被送审，结果被判处了死刑。也正因为如此，我

们才得以知道他们的故事（内阁刑科题本，乾隆十年七月二十三日）。2 

这种做法有多普遍？ 

这个故事反映了一种非兄弟形式的典妻现象，即“招夫养夫”的做法。有清一代，非兄弟

间的一妻多夫在中国的穷人中间似乎相当普遍，尽管各地的情形不尽相同。这一做法到底有多

普遍？不可能用精确的的方式对此做法进行计量，我也无意说大部分人，或者大部分穷人，都

卷入了这种关系。但它肯定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 

两种主要史料记录了这种中国的一妻多夫现象：清代的法律案件卷宗，以及 20世纪初的民

事习惯调查。王家的故事见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刑科题本》。这些来自各省

督抚的题本汇报了死刑案件，根据拟处死刑的主要罪名（通常是杀人）的背景情况，案卷管理

者将其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3 在“婚姻、奸情”这一档案卷宗里，以下情形颇为常见：一对

贫穷的夫妻靠一个或多个外来男子来养活，作为交换，后者可以与女方同床。从司法的观点来

看，这种行为构成了“纵容妻妾与人通奸”罪，对此，《大清律例》规定杖责九十（妻子和所

有男人都要受刑），并强迫他们分开。4“婚姻、奸情”卷宗里包含有许多与该罪行有关的题

本，我选择了乾隆（1736-1796 年）、嘉庆（1796-1821 年）和道光（1821-1851 年）朝的几百个

事例进行考察。 

这些与一妻多夫有关的案例几乎都是杀人案；当然，杀人是一种异常的事件。但我确信，

这些杀人案之后的背景环境并不稀见。四川巴县、直隶宝坻县地方衙门处理常规案件的记录，

使我对这一看法更加确信，因为其中也有很多与一妻多夫有关的案件，涉及的罪行大多较杀人

轻得多。5 

除了《刑科题本》之外，还有两份 20世纪初期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提供了关于“招夫养

夫”（以及卖妻、典妻等做法）情况的重要文献。《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一书，收录了清末

民初时期从许多省份的地方当局那里得来的数据资料，这是为起草一部现代民法典而做的部分

准备。来自福建、甘肃、湖北、陕西、山西和浙江的调查报告都提到了“招夫养夫”的“恶

习”（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2000：下册，840，894，904，928-929，938-940，968，977，997，

1006，1036，1051）。6 

                                                
2 本文所使用的《内阁刑科题本》均来自“婚姻、奸情”卷宗，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引用之时，2000

年前收集的刑科题本标以日期，而 2000年后收集的则标以新的序列号和日期，下不赘述。 

3 关于这些资料的更多情况，参见 Sommer（ 2000：18-22）。 

4 关于该法律的历史和运用，参见 Sommer（2000：Chap. 6, Chap. 7）。 

5 这些文献分别藏于成都的四川省档案馆和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6 岸本美緒（1998）也引用了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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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这份报告录所提供的证据的意义时，我们必须明白其局限性。这些报告的质量和细

节千差万别，非常不完整：它遗漏了大部分县和许多省份，包括岭南和整个西南地区。如果认

为该报告录中未特别提及的地方就不存在典妻现象，那就错了。7 

第二份调查报告是日据时期殖民当局出版的《台湾私法》，其中收录了一份 1869年的“招

夫养夫”书面契约（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  1995：卷 IIB， 第 129-130）。这份契约中记录的行

为，与《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描述的完全一样。基于这些调查报告，我们似乎可以有把握

地假定，一起刑事案件中提到的一妻多夫例子，都对应着其它许多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类似案

例。 

这两份调查报告有一个共同的缺陷，由于其编纂者试图记录的是“习俗”，因而仅仅收入

了正式订约的“招夫养夫”形式，即一对夫妇的家庭中公开容纳另一位男子。这一做法应当被

理解为一种婚姻形式，仅仅代表了一妻多夫实践的一种形态，而后者有着广泛的多样性，包含

着不同方式和比例的婚姻与性交易因素。这些实践的共同特征是，在丈夫的允许下，妻子与一

个或更多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以养活她的全家。换句话说，这些调查仅仅揭示了冰山的一角；

还有更多的事情不为编纂者所知，或者更可能的是，他认为这些事情过于出轨，不能在一份关

于本地“风俗”的报告中提及。不过，由于所有的一妻多夫做法都被认为犯了“纵容妻妾与人

通奸”罪，我们还是可以求助于司法档案，以期得到更为完整的社会现实画卷。 

对法律案件进行阐释，其难点在于必须超越司法意义上的罪行种类，进而理解人们为何那

般行事，他们自己又如何理解其行为。我们还应当记住，由于招夫养夫等做法都是非法，参与

者非常希望避开官府的注意。法律案件仅仅记录了那些引发严重后果的一妻多夫关系；如果他

们相处和谐，则不会在公共记录中留下任何痕迹。另一方面，对这些调查报告进行阐释，其难

点在于要超越编纂者对“风俗”的界定，并从更为广泛的实践背景中去理解他们所遗漏的证

据。综合考察这些不同的材料，我们在中国的每个省份都能发现某种一妻多夫制的痕迹。 

广阔的画卷 

让我们记住这些证据，然后再去思考王玉亮故事发生于其中的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王的安

排有一个前提，即他能够为妻子招赘另一个丈夫郝士新。郝士新是一个健壮的男人，没有妻

子，也没有自己的财产，为谋生而背井离乡；王毫不费力地说服了他接受自己的提议。似乎并

不缺少像郝这样的男人；在清代的社会底层，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光棍”。8 

当然，更深层的背景是乡村穷人中的性别比例失衡，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短缺；到 18 世纪中

期，该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令人头疼不已。男人们共享妻子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女性太少；

在一些乡村社区，多达五分之一的成年男性一直单身，尽管女人们普遍已经嫁人（Sommer 

2000：introduction）。 

                                                
7 这一调查遗漏了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和台湾等省份的情况，但《刑科题本》记录了这些省份的各种

一妻多夫形态。 

8 关于这一术语的分析，参见 Sommer（2000：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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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安排还有另一个前提，即普遍存在着买卖女性的市场，特别是买卖其性和生殖力。王

玉亮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想出这个方案来解决家庭的困境：万般无奈之下，他家里还

有另一份资本，也就是他妻子的身体。虽然李氏称自己很讨厌这样做，但对她和其他人来说，

理解和接受这种做法也不是真得非常困难。为了生存，男人可以也很容易为妻子拉皮条、把她

卖掉，你甚至可以说这样做很有道理；这个社会就是如此。 

当然，第三个前提是王玉亮一家的极端贫困，他的特殊病情更使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更大

的背景是许多家庭的向下流动；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面积太小，无法养活自己，为生存而求助

于孤注一掷的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杀死女婴就是这样的一种策

略，而这无疑又是乡村穷人中女性短缺和单身男人过剩的主要原因；孩子可以被买卖（这种交

易被委婉地说成是把孩子“抱”给别人），妻子也同样如此。王玉亮的案例使我们想起黄宗智

对农民家庭内卷化压力的分析，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调动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从事副

业、种植有风险的经济作物（Huang 1895）。而在这里，一种“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形

式，就是女人的性能力和生殖力，一个可能的副业就是从事性工作。 

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很多不同的法律案件；我们在其中发现，一个妻子拥有一个或两

个赞助人，他们拿出一些钱，以补充她家的收入；其丈夫或者公开接受她这种商业性动机，或

者干脆视而不见。在这些情形中，性工作通常不是唯一从事的工作，相反，它是一个家庭用以

维持生计的众多策略之一。在此意义上，它具有世界上大多数性工作的典型特征：采用业余、

临时或季节性的行为，作为其它收入来源的补充，以帮助维持妇女家庭的生计。从事这种工作

的女性不一定将自己看作“妓女”，也就是说，在她们眼里，性工作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

情，也不是她们生活的主要方面（Kempadoo and Doezema 1998: especially 3-4; Murray 1991; Tabet 

1989; White 1990）。 

女性的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单身男子过剩，妇女的性和生殖力的市场，普遍的向下流动问

题和贫困家庭的内卷化压力，这三个更广阔的现象是互为关联的。在它们的交叉之处，我们发

现，王玉亮、李氏和 郝士新这类人采取的生存策略，在一妻多夫形式的范围内结合了婚姻和卖

淫的因素。一些形式比较正式，采用了媒人和书面契约，或者某种选择性（或“虚拟的”）亲

属关系；另一些形式则更加随意，更有甚者，只是依赖于口头契约，或者以更间接的方式达成

理解（比如，丈夫虽然非常清楚妻子与别的男人有关系，但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个

法律案件都讲述了一个充满细节的独特故事。但是，我们能在无数个人化的轶事中辨别出一些

共同的模式和逻辑，而只有当我们考虑更为广阔的力量的交叉点时，它们才有意义。 

 

一妻多夫的谱系 

清代的法律案件揭示了一系列的不同安排：为了帮助养活全家，妻子在得到丈夫的允许

后，与一个或者别的更多男人发生性关系。在一妻多夫的谱系中，婚姻和卖淫分别位于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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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一些情形看上去更像婚姻，另外一些则更像是性工作。也许大部分性关系都介于两者之

间。9 

沿着这一谱系，我们可以用许多变量来标示一种特定的性关系。例如，除了丈夫之外，妻

子还有多少个性伴侣？他们的关系维持了多长时间？在这一谱系的婚姻一端，我们发现，妻子

与丈夫之外的某个伴侣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关于这类情况，我发现了一些持续十余年的

例子。在这一谱系的卖淫一端，妻子有着多个伴侣（在典型情况下，妻子甚至记不得有多少个

男人了），她与每个伴侣的关系仅仅维持了一个“回合”。 

其次，如果另一名男子进入某对夫妇的家庭生活，那么其介入程度又是怎样？他们如何对

自己和别人描述这种关系？在这一谱系的婚姻一端，我们发现，外来男子通过契约、亲族术

语、共同居住、资源共享、一起吃饭，有时甚至改变自己的姓氏，而成为第二丈夫，完全融入

了这个家庭。例如在湖北竹山县，“其所招之夫”为了使自己正式融入这个家庭，会改用第一

丈夫的姓氏（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2000：下册，968）。在《刑科题本》中，我还发现了一对

夫妇及其子女改用外来男子姓氏的几个例子。夫妇俩与这个男子相处，并没有划出界限：供词

中不断出现一个词汇——“不分内外”，其字面意思是“他们之间没有家人和外人的区别”。

这里是就妇女在家中的内室而言，外来男子通常要被排斥于外。换句话说，他们将他视为家庭

成员之一。 

然而在这一谱系的卖淫一端，女子的多个性伴侣也许是彻底的陌生人。他们只是顾客，夫

妇俩完全清楚这是在卖淫。 

再次，夫妇俩和外来男子之间交换着何种利益？这种交换采取的是“批发”还是“零售”

方式？在这一谱系的婚姻一端，我发现，各种不同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进行交换；这

是“批发式”交换，其中涉及的不仅是性和金钱，每发生一次性关系，也不会马上逐一计算如

何补偿。这种交换的要点，很可能是以经济上的支持来换取性关系；但外来男子一旦融入某个

家庭，就会分担妻子所有的家务活，包括做饭、修理、缝纫、扫除和照顾病人，等等。作为家

庭中的一员，他还可以获得不怎么实际的好处，比如选择性亲属关系（如结拜为兄弟，收养夫

妇俩的孩子为“干亲”，类似于西方的教父），与妻子生养自己的孩子。就这对夫妇而言，通

过享有这名外来男子不断提供的劳力、收入以及其它任何资源，他们也获得了安全感。 

妻子提供给第二丈夫的好处，只是她在家庭内日常责任的延伸。保拉·塔贝（Paola 

Tabet）描绘了尼日尔乡村的性工作：“在村子里，妇女提供的性服务，是与她们在婚姻中提供

的其它服务相结合的，如家务劳动、生养孩子，以及按照性别分工由妇女承担的所有劳动任

务。” （Tabet 1989：206）这同样适用于中国的一妻多夫个案。性只是诸多利益交换中的一部

分，而且第二丈夫跟第一丈夫一样，都不必按“回合”算钱。当然，在相反的卖淫一端，我们

                                                
9 在有关非洲娼妓的研究中，保拉·塔贝（Paola Tabet）提出了“性经济交换”的“序列”这一说法：“时间长

度是性服务序列的一个方面；在终生的婚姻和卖淫活动的几分钟性交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性经济关系。”

（Tabet 1989：206-207）。她所提出的“序列”在不少方面很像本文所描述的一妻多夫行为的谱系；然而，她提

到的终生婚姻，指的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而不是一妻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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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直截了当的“零售”交易：发生多少次性关系，就得付多少次的钱；这些钱也是该家庭

的现金收入。 

限于篇幅，本文将重点探讨与婚姻最接近、外来男子正式成为家庭一员的一妻多夫现象。

读者应该记住，我仅仅检视了这一广泛谱系的一端。我相信，对中国传统婚姻体系的分析，应

当包括诸如卖妻之类的做法，以及所有的一妻多夫现象。对此，我将在一个更大的计划中进行

详细的阐述和证实。 

“招夫养夫”的契约 

“招夫养夫”一词通常是指正式的契约关系。尽管它在官方眼里被视为非法，按照精英的

标准也难以接受，但我们仍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种婚姻形式：相关当事人自然是这般理解，甚至

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也普遍如此。相关安排的正式性和公开性非常引人注目：在这一过程中，

当事人有意识地模仿更为广泛接受的婚姻形式。 

《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注意到，使用媒人和书面契约可以使招夫养夫正式化。例如在陕

西， 

夫妇相商，甘愿请媒招夫入家，以养前夫，书立“招夫字据”，注明“不得刻待前

夫”字样。（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2000：下册，1006） 

 

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习惯法调查报告中，收录有一份立于 1869年的招夫养夫书面契约（临时

台湾旧惯调查会  1995：卷 IIB， 第 129-130）： 
 
立招夫养夫字人王运发，前有娶过李三之女为妻，名叫秀凉，今年二十岁，相住

经已四年。秀凉平日奉养翁姑极其孝顺，治家亦鲜闻交谪之声，娶妇如斯，殊可安

心。奈近年来运发身染废疾，四体不能如人，兼以家下清，若费用弗赡，告贷无门。

虽贫非死人而思以不孝有三10，则青春不再，嗣续终望何人？故夫妻日夜计议，实无

别法，欲保其贞节，一家数口难为无米之炊，惟有招夫养夫，庶为万全。爰托冰人议

婚，与吴九生官之长男锦文者登门进赘，成为夫妻。即日面约不愿收其聘金，惟每月

须贴月费二十元正，为作需用之资，日后生子传孙不论多寡，俱为两家奉祀。此系二

比甘愿，各无怨悔。口恐无凭，即立招夫养夫字一纸为炤。 

代书人 郑如水 

为媒人 陈徐氏 

场见人 王进发、王添福 

同治八年三月 日  立招夫养夫字人  王运发 
                                    

 
这份契约所记录的协议内容，与《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描述的招夫养夫非常类似，后者

通行于中国大陆的多个省份。在上述两种材料中，我们都发现了相同的基本词汇，包括无处不

在的“招夫养夫”，从台湾到甘肃，似乎每个地方都在使用。 

                                                
10“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该名言出自孟子，这种陈腐的道德说教在清代契约和法律诉状中颇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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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契约采用第一丈夫的口吻，一开始便叙述生活的艰辛，以证明这种非正统交易实属

万不得已，心怀悔愧。两方面都非常像丈夫卖妻或休妻的契约，也很像父母把子女抱给别人的

契约。寡妇再嫁的契约，开头也是关于生活艰难、心怀悔愧的内容，以证明那种做法的正当

性。这类不幸表述均有一个模子，但所有的证据都暗示，没有人会为这些契约中记录的各种交

易而感到得意。11 即便当地社会对其予以接受，其中的许多交易也是非法的，如卖妻、寡妇在

服丧期间再嫁，以及“招夫养夫”。 

台湾私法调查的编辑者和《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的撰稿者都指出，“招夫养夫”是入赘

婚姻的一种形式，因为新丈夫将被纳入其妻子的家庭之中。它特别类似于入赘式的寡妇再嫁：

在得到前夫家里人的许可后，她可以不改姓氏、不放弃在前夫家族中的地位而“招”第二丈

夫。这种做法被称作“招夫养子”、“招夫养老”，等等。12 

台湾的契约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两个男人（还有他们各自的家族）对妻子所生儿子的

权利。实际的做法显然千差万别，但如果契约中规定了这一安排的时限，即意味着第二丈夫最

终将离开这对夫妇的家，上述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引用了各县的时

限规定例子，从三年到十年不等。在福建古田县，这些关系一般以十年为限： 
 
十年以内，所生之子，归后夫抚育。亦有原夫无子，约明期内先养之子归后夫，

而后养之子继原夫之后者。（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2000：下册，928-929） 
 

这种对后代的关注表明，在这些正式的契约关系中，还有一些东西跟性和金钱一样重要。

的确，最重要的利益交换之一就是生殖力，它表现为代父母的形式。《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

里记载的那些经过正式谈判的契约清楚地表明，由招夫养夫关系而生下的儿子，第二丈夫至少

有权得到一个。实际上，妻子会扮作替代母亲（surrogate mother）的角色，来确保外来男子的香

火得以延续。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种相关的替代母亲形式，即丈夫把妻子“典”给某个债主。典型的情况

是，某人的妻子没有生育，但他又无力直接买妾，于是他借给某人一笔钱；作为交换，在没有

还清欠款之前，借钱者的妻子将与债主同床共枕，在这期间所生的子女全都归债主所有，由他

抚养。本金偿还后——利息是她提供的性和生殖服务，她将回到丈夫身边，这种“典妻”的关

系也就终止（岸本美绪 1998）。 

台湾的契约为这幅图景添上了替代父亲（surrogate father）。在它所描述的情形中，丈夫患

病而无法使妻子怀孕。因此她招入第二丈夫，以确保全家当下能有饭吃、将来有子嗣。这份契

                                                
11 有关寡妇再嫁契约的一个典型案例，参见 Sommer（2000：184）。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卖地契约中含有一些悲叹

性的套话，声称因为贫困潦倒而不得不出售家产；分家文书中往往也带有歉意性文字，因为违背了多代人和谐

生活在一起的理想（Wakefield 1998：9）。在流行的印象中，这些交易似乎都违背了理想的家庭形态，仅当提到

物质需要的时候，这种违背才显得合理。 

12 岸本美绪（1998：183）也指出了这一点。在清代，只有在初婚亲家不反对的情况下，寡妇才能招赘新夫；但

这种做法似乎相当普遍（Sommer 2000：193-197；Wolf  and  Huang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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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清楚地规定，任何因招夫养夫而出生的儿子都应当被视为两个丈夫的共同继承人。在浙江也

可以看到同样的规定：“如甲无嗣，丙所生之子，亦得承继于甲。”（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2000：下册，894）通过这种方式，第二丈夫作为替代父亲，延续了第一丈夫以及自己的香火。 

在许多地方，招夫养夫的契约可以是口头而非书面的；但在其它方面，相关的各项安排看

上去都很一致。例如在甘肃， 

 

甲夫娶乙为妻，后或年已衰迈，或身膺重疾，或穷困不能生活时，乙妻可得甲夫

之同意，将丙某招至其家为夫，担负家中一切度用，嗣后生有子女应归何人，双方均

以口头契约订之……（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2000：下册，1036） 

 

在清代的法律案件中，关于这些安排的内容，我们并不清楚其中是否有着成文协议。口头

契约似乎确实比书面契约普遍得多，尽管到了进行民俗调查的 20世纪，这种比例也许已经发生

了转变。 

关于招夫养夫的正式谈判：两个例子 

在陕西的一个案件中，我发现了就招夫养夫进行公开、正式谈判的例子。在该案中，一个

贫穷的家庭先后与两位不同的外来男子达成契约关系；相关记录详细讲述了建立第二次关系的

谈判过程。“老王”（51 岁）和妻子文氏（31 岁）祖籍蒲城县。但是在 1748 年，他们携幼子

逃荒至西北约 75公里外的宜君县。王在那里找到了一些临时工作，但很快染上肺结核，再也无

法谋生。于是，他们和一个名叫李文各的移民建立了联系：他们跟李一起生活，“合爨吃

饭”，作为交换，文氏与李同床共枕。这种关系持续了约一年，只是在李决定回山西老家时才

结束；这对夫妇后来的生活也因此没有了着落。 

此时，另一个移民黑经注意到了他们的困难。黑来自东北约 150 公里外的宜川县，是个鳏

夫，没有孩子，也无钱再娶。在他看来，“不如包13了老王妇人，省事些。”于是，他找了一

个双方都认识的人给这对夫妇传话，说他愿意顶替李文各资助他们；后者表示同意。然后，黑

请庄主做“媒”去谈条件。在庄主的见证下，黑承诺为王“养老”，并将其子抚养成人、帮他

娶媳妇。接着，黑递给老王一件青布褂子，封好了契约。作为交换，王答应把妻子“让”给

黑；正如她后来在供词中所述的那样，王“讲明把小妇人招黑经为夫。”这家人与黑经搬到一

起生活，文氏也开始与黑同床共枕；他们“同家吃饭”。文氏在供词中提及了这种关系，称之

为“招夫养夫”。 

毫无无疑，交易中的各方都把它理解为一种婚姻形式：一个外来男子（用他们的话来说）

被“招入”家中，成为一个“丈夫”。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第二丈夫承诺抚养第一丈夫的儿

子，并最终为他娶亲，从而确保后者的血统世系能够延续下去。这一约定，与台湾招夫养夫契

约中的替代父亲条款非常相似；它还类似于寡妇再婚的一个共同特征，即保证将已故丈夫的孩

子抚养成人成家，这样他将和寡母一起来到新家，但却不必改用第二丈夫的姓氏。 

                                                
13 “包”意味着订下某物，拥有排他性的使用权，如包下一名妓女，或者包下整个餐馆举行私人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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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交易的正式性强化了它的婚姻属性；在其参与者甚至当地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合法

的。正式性的因素包括：最初求婚时采用中间人；请享有威望而受人尊敬的人士作媒去谈条

件，并为其作证；然后举行仪式，第二丈夫把礼物交给第一丈夫，以表明为后者的生活承担责

任。相关档案没有明确指出是否书写了契约，但无论是否成文，契约的正式性和公开性毋庸置

疑。的确，相关记录暗示，此案中的这对夫妇，以及那个外来男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丝毫不

觉得羞耻（内阁刑科题本 #554-3 ，乾隆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在 1753 年浙江报告的一个案件中，使用了书面的招夫养夫契约。马世印（45 岁）、林氏

（31 岁）及其儿子马阿克（8 岁），是来自浙江东南部永嘉县的无地贫民；迫于贫困，他们背

井离乡，最终靠乞讨为生，睡在各处的破庙里。马得了某种慢性疾病，他们的生活于是陷入了

绝境。 

1753 年新年刚过，他们偶然遇到一个巡游四方的算命先生毛原富（34 岁）；毛积攒了几两

银子，很想结婚。他借给这家人一些钱买米，随后他们开始一起赶路、吃饭。两个月后，马提

议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式化，即把妻子让给毛，毛则承诺一直资助他们。毛同意这样做，林氏

最初拒绝合作，但很快就承认，自家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马请一位路人帮忙，写了份“招夫

养夫的婚约”，并把这份文书给了毛；当天晚上，林氏就和毛睡在一起。这对夫妇还告诉年幼

的儿子，要称毛为“叔叔”。自此以后，毛负担了他们所有的开支。在供词中，证人们称这种

安排为“招夫养夫”、“招夫养病”、“招赘养病”，等等，还有许多类似的说法。 

然后六个月后，毛的积蓄花费殆尽，而马的病有了很大好转。马开始说要带妻子回老家永

嘉县，还像过去那样生活，但毛激烈反对：“你已把林氏招了我，怎么要带回去？”林氏私下

告诉丈夫，除非收回那份婚约，否则他们就不可能离开毛；因此有一天，当毛出门算命时，林

氏从其包裹中偷走了婚约，然后由马付之一炬。第二天，马告诉毛，他和林氏次日一早就要返

乡；毛愤恨地反驳说：“你妻子招与我，见有婚书，你要带回拿银子来赎！”接下来，毛试图

出示那份契约，以引述其中的各项条款。当他遍寻那份契约不得之后，意识到必是这对夫妇将

之偷走。争吵很快发展成斗殴，最后，毛杀死了马（内阁刑科题本 #527-4 ，乾隆十八年九月二

十四日）。 

羞耻和丢脸 

这种契约性安排的公开性和正式性，意味着很高的社会认可度，甚至是可解释性——不

然，为何还要有证人和契约？《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的一些注释确认了这一点，尽管该书

编纂者流露出高高在上的语气，对此显得颇不赞同。例如在甘肃，我们得知“甲夫亲属从无干

涉，即社会上亦绝不以为可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2000：下册，1036）。 

但来自法律案件的证据并不完全一致，并且我发现了许多耻辱和羞愧的例子（最常见的是

流言和嘲笑），它们非常值得注意。尤其是那些介乎于婚姻和卖淫的中间状态，我在其中发

现，很多情况下夫妻俩都试图对此保密，或至少对妻子的婚外关系含混其词。还有一些情况

是，丈夫和家族其他成员试图作一定的推诿，从不公开承认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他们都知道

实情。导致刑事案件的主要原因在于，丈夫无法继续面对那些针对此事的嘲笑，并试图解除其

家庭与第二个男子的联系。这种情况并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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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起发生在甘肃的案件，说明了招夫养夫的悖论特征：这是一种广泛的、众所周知的

正式契约关系，但许多人依然对此感到羞耻。在某些方面，它与最后一起案件相似。1735 年，

甘肃固原州粮食歉收，到过年的时候，农民哈其君（57 岁14）一家已经开始挨饿。哈和妻子张

氏（50 岁）决定带着儿子（13 岁）和童养媳（7 岁）南迁，搬到约 100 公里外的陕西凤翔府。

他们希望在那儿找到工作，有口饭吃。 

走了一天之后，这家人停在一座关帝庙过夜，并讨点吃的。在那里，他们碰到了一位在庙

里干活的塾师，后者名叫叶恻（48 岁）。在多年前的一次逃荒途中，哈已与他有过一面之缘。

叶恻是来自陕西武功县的移民。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光棍”，因为他识字，足以靠教书谋

生，并有微薄的积蓄。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老婆，没有家庭，从任何普通的标准看，当然更称

不上富裕。但富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哈其君决定接近他。根据叶恻的供词，哈跟他说，“师

傅你没有家眷，把我老婆招了你，我们一同过日子吧。”叶同意了，但要说服哈的妻子并不容

易。张氏供述： 

 

小女子男人来说，“后殿里有个教书先生姓叶，我先前认得的，他身边还有钱，

我们往凤翔去没盘缠，我又老的，做不得什么，哇哇又小，眼看的都要饿死在外边

了，我意思把你招了他养活我们一家吧。”小女子听了这话原啐了他一口说，“我已年

老，儿子已长成了，还干这样事吗？” 

 

张氏和丈夫吵了四天，但最终屈服了： 

 

小女子男人说，“舍了这人不招他，再寻谁去？我与他人做了亲戚，在一处也没

人知道。你若不依，我也不往前走了，就在这里死了吧！” 

 

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哈就开始担心此事会传到仅有一日路程之隔的家乡。

因此，他坚持让叶和他们一起去陕西。他们最终在郿县定居，距离家乡约 200 公里远。在那

里，叶找到一份教书工作，养活全家人。他们对邻居说，叶是张氏的兄弟，哈家的人都称其为

“叶叔”。叶和张氏的性关系一直保密。这一安排持续了约两年之久。 

一天，哈其君和张氏听说甘肃的饥荒已经结束，于是坚持要返回老家。经过一番争吵之

后，叶最终同意这样做，但当他们快要到家的时候，哈却对叶说不再希望他跟着自己。叶被激

怒了，杀死了哈，然后强迫张氏做自己的妻子，一起回到陕西。 

有两点非常清楚。正如我们在其它案件中所看到的，对于招夫养夫，此案中的每个当事人

都很熟悉。他们使用了一致的词汇来描述其特征（“招”另一个男人来“养”全家人）。虽然

如此，夫妇俩还是感到三人的这种关系很丢脸——张氏因而很不情愿，哈担心此事暴露出去，

                                                
14 在这个案件中，我提供的是相关人物在 1735年时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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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竭力用一种亲属关系（“叶叔”）来掩盖另一种关系（一妻多夫），并且不幸地试图中止

这种关系。 

由分歧而走向杀人事件，这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个人在这种联合中所能投入的情感及物

质资本。哈拒绝叶跟自己一起回家，这就违背了作为永久安排的前约。叶称，“他当日叫小的

招这妇人，原说他老了，死后妇人就是小的的，小的才把积下的银钱都给他们用了。”叶显然

没有将自己视为顾客，没想他们不再需要赞助时，自己会被拒之门外。相反，叶视自己为家庭

中的一员：“小的因招这妇人养活他一家二年，如今他回家去把我丢下，因此上要谋他性

命。”显然，与这对夫妇不同，他并不对这种关系感到羞辱（内阁刑科题本，乾隆三年九月七

日）。 

重申一遍，我们必须记住，法律案件仅仅记录了那些以严重麻烦而告终的一妻多夫关系，

因此，它们给我们留下的耻辱和羞愧印象或许有所夸大。此外，还有许多案件，其中的夫妇似

乎愿意公开自己的安排，而并不在乎别人会如何去想。家庭内各成员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丈夫

及其亲戚似乎通常比妻子自己更担心丢脸：对于妻子的失贞，更感到烦恼的似乎是他们，而不

是她自己。如果这对夫妇是某个扩展家庭的一员，那么，家族中的长者可能会阻止他们如此行

事，以保护家族的名声。社区内不同成员的态度也各有所异。但我们在刑事案卷中发现的最普

遍态度，也许就是“不要问，不要说”——同村的人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从来没有人明

确说出来；尽管流言蜚语不断，但也没有人对此进行干涉。 

结拜兄弟间的一妻多夫 

选择性的亲戚关系是这一社会行为领域的突出特征，而丈夫和外来男子结拜为兄弟，则是

其最常见的变体之一。在一些案件中，使第二个男子融入某个家庭的，正是兄弟结拜的誓言，

而不是“招夫养夫”的黑纸白字。换句话说，第二个男子与妻子的关系，是他与其丈夫关系的

一种表现形式。 

例如，在 1750 年发生在山东堂邑县的一起案件中，一位名叫丁璧（32 岁）的农民出于感

激，与元从仁（48 岁）结为兄弟，因为在自己生病期间，元在经济上给了他帮助。元是单身移

民，靠打短工谋生。丁无钱报答元，又为无力酬谢别人的恩惠而感到痛苦。但丁有一个妻子，

并且正如元后来供述： 

 

小的向丁璧借著顽笑说，“我不要你报答，咱弟兄们相好，你的媳妇大家伙著，

这才是相好哩！”丁璧起初不肯，小的就时常给他几百钱使用， 得便又央他，丁璧应

允了。 
 

物质利益无疑在此发挥了作用，但更重要的似乎是丁对他出自内心的感激；丁似乎同意元

的看法，真正的友谊意味着分享一切东西，甚至包括妻子。最后，这对夫妇与元一起度过了余

生，并在丁的叔父（他们的非正统关系令他感到羞耻）强迫他们离家后，又到另一个村子耕田

种地（内阁刑科题本，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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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丈夫有意识地与另一个男子结拜为兄弟，以此作为获取后者资源的一种策略。例

如，祝乾（32 岁）和妻子刘氏（29 岁），是四川合州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依靠祝打短工

糊口。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子女（第三个已经夭折），家庭负担很重，单靠祝已经无力维持

（“人口多，原养活不来”）。1740 年，祝认识了一个来自贵州的单身移民王虎（34 岁）。王

做些临时性的工作，有时为人干农活，有时在葬礼上担任乐师，偶尔还贩卖些小东西。当祝看

到王有些现金时，就提议两人结为兄弟。王后来回忆道，“小的又是孤身在外，有个相与也

好，故此认成弟兄。” 

在那个冬天，祝从王那里借了三两银子买粮食。祝知道自己无力偿还，于是邀请王来自己

家过夜，并把刘氏送去陪他睡觉。一开始王很惊慌，但当刘氏解释说这是其丈夫还债的方式

时，他就放松了下来。两人于是发生了性关系。此后，王干了各种活工，做完工后，他就前往

这对夫妇家中，把自己的工资交给他们，与刘氏同床共寝。他以这种方式成为该家庭的一员。

正如几个证人供述的：“不分内外。” 

祝乾的兄长祝明注意到王与兄弟一家生活在一起，感到很不愉快。祝明后来供述： 

 

小的就问过兄弟说，“这姓王的是设么人？怎样留他在家里歇宿，进出总不分个

内外呢？”兄弟说，“他叫王虎，是遵义人，同我是结义的好弟兄，所以没有分什么内

外的。” 

 

六个月后，王说服这对夫妇搬到约 100 公里以西的安乐县，他们一起住在那儿，耕种着属

于王的远亲的土地（ 内阁刑科题本，乾隆十年五月十七日）。 

祝乾与其兄长的对话值得注意。祝明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祝乾也没有否认。相

反，他以结拜兄弟为由，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正如元从仁在上面的案件中所称的那样，结拜

兄弟不分彼此，因为他们分享一切东西。 

选择性亲属关系的凸显，在此指向了中国社会中的“家”的基本定义：一群人生活在一

起，共享资源，合灶吃饭。（这样，传统意义上的兄弟分家，其高潮就是最后的仪式性共餐；

接下来，每家媳妇为其新分的家搭建一个单独的锅灶 [Wakefield  1998：60-62]。）与这些要素相

应的，通常是以血缘和婚姻为基础的传统亲属关系；但它们似乎也帮助界定了亲属关系。15 从

这个观点来看，一妻多夫关系中形成的结拜亲属，证实了共同居住、资源共享和妻子共用的存

在；它是一种用以强化相互信任和依靠的纽带的策略。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

为，亲属关系应当被视为“策略性行为”的产物，而不是血缘的自动和天然结果（Bourdieu  

1976）。在中国的一妻多夫关系中，选择性亲属关系的功能即为上述观点的最好例证。 

 

问题 

                                                
15 清律对“一家”的定义是共同居住和资源共享（“同居共财”），血缘关系并不是其中的必要因素（Bodde 

and  Morris 1967：193-194，32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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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一妻多夫的原因 

贫困是导致一对夫妻招募外来男子的主要原因。即便在那名男子提供经济支持之前，妻子

内心的激情可能已经诱发了通奸行为（档案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这些人通常也都是穷人，

正是外来男子承诺提供食物、现金或其它资源，丈夫才会同意妻子与他的关系。贫困有时还伴

随着疾病或残疾，丈夫无法劳动，这就迫使该家庭寻求其他男子的帮助。《民事习惯调查报告

录》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模式的存在。例如在湖北，“女子有因夫残废不能生活，另招一后夫以

扶养前夫。”（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2000：下册，968）一妻多夫的发生率和地区分布，很可

能与贫困相关联。 

汉人社会的非兄弟间一妻多夫，以及喜马拉雅传统社会中广为接受的兄弟间的一妻多夫

制，二者因贫困而区别开来。在喜马拉雅地区，比较富裕的家族为了防止分家，世代聚集和保

存财产，于是采用一妻多夫制。这种做法，也是为了限制此类家庭中的出生率，因为一名女子

的怀孕频率只能如此（一夫多妻制意在达到相反的效果）。大规模的独身僧侣组织的存在，强

化了这一重要的社会利益。由此导致相对低的人口密度，意在保护那个高山地区脆弱的生态。

汉人社会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在汉人社会中，极端贫困人口中流行的非法一妻多夫，是上层男

子合法实践的一夫多妻制的倒影。16 

这里有必要重提俄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恰亚诺夫（Aleksandr Chayanov）的观点。他认

为，农民家庭的变化，取决于家庭成员的年龄和劳动力与非劳动力的比率，这是一种循环的模

式。在恰亚诺夫看来，一对有着几个年幼子女的夫妻，最经不起艰难困苦的打击。在我所看到

的大多数案例中，也正是这样的配偶为了生存而采取一妻多夫的措施。有时这种家庭中不只有

孩子，还有老人（Chayanov 1966）。 

当然，与这些家庭联姻的男人，通常也都是穷人流浪者。但单身男子只需要养活自己，因

此只要能找到工作，他挣的钱就经常会有点结余。这些人大多只是农民或体力劳动者，但一些

人有着特殊技能，可以卑贱地谋生：清代的刑案记录中提及说书先生、算命先生、小偷、木

匠、艺人、许多小贩、僧侣，甚至塾师。 

在一些案件中，这名单身男子只不过很聪明能干而已，所以能够养活全家人。例如在 1745

年，直隶总督呈报了一件“一妇两夫”的案子。一位名叫张亮的“光身汉”，十余年来用尽各

种办法，养活了一对农民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当丈夫董四（邢台县人）最初让张亮与自己

共享妻子张氏、养活全家人时，张亮正在打短工。搬到董家之后，他筹了一笔钱，和夫妻俩做

起了小买卖，一同贩卖熟食。两三年后，他们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张就靠偷窃来养活他们。

最终，他也因此受到杖责并被刺字。再后来，他靠贩卖烟草又资助了这个家庭一两年。最后，

他安排全家人搬到永年县的一个繁华集镇（位于该省东南角）居住。在那里，他们再次做起了

贩卖粮食的生意；除此之外，张也做些临时性的工作。（他们全家人都改为“张”姓，董假称

                                                
16 威廉·杜尔海姆（William H. Durham）在《共同进化、基因、文化和人的多样性》（Durham 1991）第二章里，

总结了有关西藏一妻多夫制的研究情况。他从家内经济的逻辑揭示了西藏的婚姻体系。另参见 Goody 1990: 137-

153）。锡兰穷人中非兄弟间的一妻多夫，更类似于中国的个案，而不是西藏的做法（Yalman 1967：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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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张亮的兄弟）。张也许是一个典型的“光棍”，但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创业者（内阁刑科题

本，乾隆十年六月十九日）。 

不管有何种资源，一个单身的强壮男人，总能够帮助与自己结盟的贫困家庭减轻些痛苦：

用恰亚诺夫的话来说，他加入这个家庭，就会提高劳动力对非劳动力的比例。作为交换，他将

得到在其它地方无法享有的好处，即享受种种家庭生活、得到女人的照顾。 

多穷才算“穷”？在一些案件中，全家人显然食不果腹，或至多是指望家庭解体来生存

（丈夫先后卖掉妻子和孩子）。这里，引入一个外来男子，不仅使这个家庭有饭吃，而且还使

该家庭得以维持。朝廷官员伪善的道德说教，完全没有注意到后一事实，现代的调查者也同样

忽略了这一点。在其他的案件当中，夫妻的生活状况没有如此可怕，但他们仍然很穷，并欢迎

另一个男人提供经济帮助。 

一妻多夫和中国的传统婚姻体系 

当第一次在清代的法律案件中看到本文描述的一妻多夫现象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它们进

行解释。毫无疑问，这不是我想象中的“中国传统婚姻”。我知道中国富人中通行的是一夫多

妻制：一个与丈夫门当户对的妻子，再补充以几个从不太富裕的家庭买来的妾和婢。然而，在

作为社会主体的大部分农民中间，流行的是一夫一妻制（虽然那是大体的模式，其中还有相当

多的变化和灵活性）。17 嫁妆是地位的象征，来自更富裕的家庭的女子在结婚时收到的礼物，

往往被与嫁妆一起带到丈夫家中。18 在不太富裕的家庭中，女儿则或多或少被以财礼钱卖掉，

尽管人们会以保全面子的姿态，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就是“看不出的”（misrecognized）姿

态，将这种现金交易尽可能掩饰起来。我还知道，在社会的底层，成年男子严重过剩，他们根

本找不到妻子，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 

有证据表明，用以交换妇女的中国传统婚姻体系，除了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之外，还包括

第三种模式，即一妻多夫；它是很大一部分穷人的做法。我说的一妻多夫是指一个策略谱系，

它包含着不同比例的婚姻和性工作因素，以及不同的正式程度。这些策略形形色色，统一的主

题就是赤裸裸的工具性：为了帮助养活一家人，妻子在得到丈夫同意后，与丈夫之外的一个或

更多男人交媾。 

在中华帝国晚期，嫁妆之所以是一种有力量的地位象征，其原因在于大部分家庭都置办不

起。有了嫁妆，就足以表明他们与大多数人不同：“我们很有德行，也很富裕，不需要卖自己

的女儿”。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寡妇的贞节，也许还包括了裹脚。这是把物质资本转变为象征

资本的策略，它们之所以能够作为地位的象征，是因为大部分穷人无法企及。 

                                                
17 关于中国小农阶层中一夫一妻的各种形态，参见 Arthur 和 Huang（1980），以及 Stockard（1989）；关于中华

帝国晚期精英阶层中的一夫多妻制，参见 Bray（1997），以及 Ebrey（1993）。 

18  杰克·顾迪（Goody 1990）把这种“发散性的转移”（“diverging devolution”）视为欧亚大陆广泛实行的模式，

不像在非洲下撒哈拉地区那样妇女被予卖掉，而是带走原来的财产，将其并入新的婚姻当中。这里，他所把握

的更多的是中国标准的理想婚姻，而不是穷人中的实际婚姻形态。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等级中，越往下看，情况

就越类似于顾迪笔下非洲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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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穷人的婚姻都是工具性的：在婚姻当中，父母基本上都是把女儿卖掉，任

何直接或间接的陪嫁在物质价值上都是微不足道的，也许只是一些很小的保全面子的物品。当

人们考虑在穷人婚姻中常见的几种变体时，可以发现这种工具性同样是非常明显。首先是寡妇

的再婚。在这种婚姻中，寡妇或者把自己卖掉，或者被姻亲卖掉，换得一笔财礼，用来还清第

一任丈夫所欠下的债务，甚或支付他的丧葬费。其次是离婚。这时，女子的娘家通常会用第二

丈夫所给财礼钱来补偿她的前夫。再次是卖妻，也就是丈夫直接把妻子卖给别人。在诈骗性的

妻子买卖中（一个常见的变化是，该女子通常佯装为等待再嫁的寡妇），除非女人把真相告诉

购买者，否则他就不可能发现这是诈骗（她实是“有夫之妇”）。原因很简单，这样的买卖婚

姻看上去与正常的寡妇再嫁并无二致。实际上，有不少人并不理解卖妻属于犯法，因为非法的

“买休卖休”行为很容易与各种合法的、但也包含了买卖因素的婚姻混淆起来。上述这些婚姻

的变体，都是直截了当的现金交易。19 

一妻多夫行为的谱系，取决于清代的官员将哪些情形视为性乱交，即相对少的女子与较多

的男子发生性关系。妇女的贞节，强化了当时作为上层男子地位象征的一夫多妻制；但在这

里，它却是其讽刺性的镜像。在官员的心目中，这是危险的性混乱倾向，带有政治颠覆意味

（Sommer  2000：conclusion）。正是这一看法，使得习俗被误认为犯罪，一妻多夫被视为通

奸，生存的策略被视为色欲的放纵。 

但也许有人反驳，如果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不为人所赞同，那么，我们如何能认为它是中

国传统习俗的一部分呢？这一异议只不过提出了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什么算是“习俗”？谁

可以作出决定？“习俗”的内涵是肯定性的，尤其是在中文里：它意味着一种得到权力结构支

持的价值判断。因此，“不落家”式的婚姻或许已成为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顺德县

一带）的主导模式，但却受到了当地士绅的指责，清代的官员也试图彻底查禁这种现象

（Stockard  1989：105-110）。在中国，兄弟间的“转房”婚姻（在这种婚姻中，寡妇再嫁给前

夫的未婚兄弟）远非不寻常的现象，但清代的法律却视其为死罪。20更重要的是，对女性贞节

的称颂，与对一夫多妻的法律保护结合在一起，成为保护上层男性利益和特权的一项意识形态

计划。如果已经娶妻的富人又把另一个女人带到家里，作为自己的妾，那就被视为“婚姻”；

但当一个贫困女子得到丈夫同意后，与另一个男子达成契约，扮演妻子的角色，那却会被当作

“通奸”予以看待。 

由于“习俗”具有肯定性的内涵，人们也许会拒绝将某些现象视为习俗；这种做法无论多

么普遍，都令他们感到羞耻。在台湾的一些村庄中，人们普遍实践的是“次婚姻”形式

（“minor marriage”， 即童养媳或赘婿形式）；然而，当一位西方的人类学家询问“汉人婚

姻”的情况时，村民们却总是会描述“主婚姻”形式（“major marriage”， 即成年女子嫁给成

                                                
19 我已经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签约，正在准备写第二本书，暂定名为 Polyandry, Sex Work, and Wife Selling as Survival 

Strategies in Qing Dynasty China (《一妻多夫、性工作和卖妻：清代中国的生存策略》)，其中将详细探讨卖妻和离

婚补偿问题。 

20《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提到了兄弟间“转房”婚姻的许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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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男子形式），尽管他们自己没有一个人那样做（Wolf  and  Huang：1980）。 当然，卖淫从来

不算是“习俗”，即使它无所不在、众人皆知。 

一妻多夫是一种少数人所用的婚姻形式，但在衡量其意义时，我们也应当记住，一夫多妻

的婚姻也是很少的。据估计，士绅在清代人口中的比例不足 2%；在他们中间，纳妾是极普遍

的做法。刘翠溶在对华南 23 份家谱的研究中估算出，已婚妇女中仅有 3.7%为妾（也即其余均

为妻）（Liu  1995：130）。由于一个富有的男人可能有不止一个的妾，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

家谱世系中的这些人，娶妾的不足 3.7%。清代从来没有结过婚的男人，肯定远远超过那个比

例。似乎很可能的情况是，许多“光棍”从来没有被记录在家谱之中。 

当然，也没有人会认为纳妾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婚姻无关紧要；相反，一夫多妻通常被视为

中国典型的婚姻形态，因而其在学术上的受关注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它在实际情形中所占的比

重。如果一夫多妻是典型的中国婚姻，那么，一妻多夫同样如此。在这两种婚姻形态中，我认

为后者远比前者常见。实际上，在富人的一夫多妻和穷人的一妻多夫之间，有着逻辑上的联

系，因为年轻女子嫁入富裕人家（为妾或为婢），就使穷人共同体中的妻子更为短缺。 

由于贫困和其它因素，一些人无法进入正常的婚姻和家庭模式之中，于是，他们会用种种

方法与条件类似的其他人结合在一起；一妻多夫正是这些更广泛的做法中的一部分。这些“非

正统的家庭”，也包括穷苦男人中的同性恋关系、独立的寡妇和她们所雇佣的劳动者之间的结

合，以及流浪丐帮中一个或更多女子与一群男人结成的关系。在每一种情形中，虽然性关系都

与共同居住、资源共享、情感约束和选择性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但国家却把这种性关系视为

非法。非正统的家庭也许是非法的，受到人们的指责；尽管如此，它们却是清代社会实践中基

本而普遍的做法，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Sommer 2000：16，155，320）。 

 

结论：婚姻和卖淫 

根据清代的正统观点，婚姻和卖淫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两极。婚姻有赖于一个远离人群

的妻子（对她来说，内外有着清楚的区别）的绝对贞节，而卖淫则意味着出入公共场合的女子

与男人发生性关系，不受任何限制。在整个明清时期，对于精英的地位和生活方式以及帝国的

意识形态而言，这一基本区别至关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经济等级的底层纵览中国的婚姻体系，那样的区分就会站不住脚。

相反，我们了解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性工作，甚至可能对婚姻和家庭的维系发挥着关键性的

作用。在因贫困所导致的一妻多夫中，婚姻和性工作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因为妻子在得到丈夫

的同意后，以自己的身体和别的家务活与一个或更多外来男子交换，以帮助养活全家人。婚姻

和性工作界限的消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中华帝国晚期的婚姻和亲属关系。如果我们自下而上

观察中国的婚姻体系，那么它就突然有了意义，因为在精英阶层的一夫多妻和中等农民的一夫

一妻之外，一妻多夫成为必不可少的第三个部分。如果我们将亲属关系视为策略性的做法，那

么就能解释许多选择性人际关系为什么会存在：为了生存，他们发现自己有必要在正常的家庭

体系之外寻求联盟。这一再思考，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美化清代穷人那种通常是悲惨而绝望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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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但它要求我们超越精英的规范和司法的逻辑，去理解这些人为何如此行事，以及他们如何

看待自己的做法。 

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的一妻多夫现象是一种生存策略，是“小人物”应对重大社会和经济问

题的一种方式，这些问题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困扰着中国。概括地说，这些策略凝聚着更广

阔的三种力量，即失衡的性别比例和随之而来的单身男子过剩，遍布各地的妇女身体和生殖力

的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的生存危机。在这三种更广阔力量的交叉点，我们发现了上

面所述的个案。 

时间的流逝改变了什么？也许不能给出非常肯定的答案，但我们可以作出一些推测。随着

时间的流逝，导致一妻多夫的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似乎都变得越来越糟糕。也就是说，自清

代中期起，它们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并且后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越来越大（例如，

即使我们假定 1700－1900 年间“光棍”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保持稳定，其绝对数量也在同期增长

了两倍）。如果这一推测正确的话，那么似乎有理由认为，一妻多夫和相关做法的的影响范围

也有所扩大。 

在《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有关甘肃的章节对此作了非常简洁、到位的评述： 

 

经本会调查员调查，据称此项[“招夫养夫”]恶习几于全省皆然，若依法禁止，恐

有立时继绝多数人口生计之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2000：下册，1036） 

 

这一坦率的断言穿透了所有道德教化的修辞，直指事情的本质。生存的困境使中华帝国晚

期惯常的价值标准失去了意义，一妻多夫正是对此种困境的回应。人们甚至还可以把它解读为

那些价值标准趋于崩溃的前兆。 

 

                                                                                                                  （李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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